臺北市立景美女中
參加113學年度班際羽球賽
家長同意書

本人經醫院檢查或家長簽名同意，
認定身體狀況正常，可代表班級參加
113學年度班際羽球賽
班      級：
座      號：
姓      名：
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簽章： 
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113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註：一、填寫同意書時，請事先詳閱相關欄位說明。
　　二、同意書各項資料，必須正確詳填，若填寫資料不全，學校得依規定取消該生之比賽資格。
　　三、同意書必須親自填妥，以示負責。
四、請各班康樂股長將所有參賽同學之同意書裝訂成冊，交體育組留存。
五、請家長務必告知選手，遵守學校及比賽規則，不得違反相關規定。

